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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关于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远达环保）委托，指派贾向明、吴楠律师作为远达环

保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电力）、湖南湘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投国际）合计持有的五凌

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凌电力）的 100%股权以及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公司）持有的国家电投集团广西长洲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洲水电）64.93%股权，并拟向不超过 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项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交易相关

事宜，于 2025年 4月 16日出具了《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国家电投集团远

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鉴于本次交易的财务会计报表的审计基准日由 2024 年 10 月 31 日调整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报告期更新为 2023 年、2024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其中

2024年 1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为补充报告期），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就该等调整出具《五凌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5）

专字第 70032508_A02号）、《国家电投集团广西长洲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安永华明（2025）专字第 80018993_A02号）。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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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以下简称《企业国有资产法》）、《企

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709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就补充报告期或《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起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下简称补充核查期间）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相关法律事

项进行核查，并就相关事项进行补充更新。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对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仅供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说明及更新，并构成《法律

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载内容与《法律意见书》不一

致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列示的信息为准。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所在《法律

意见书》中所用名称之简称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在《法律意见书》

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以及所作的各项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下述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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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释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明确表达，下列用语具有以下指定含义：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于 2025 年 4 月 16 日出具的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报告期 指 2023年度、2024年度

报告期末 指 2024年 12月 31日

补充报告期 指 2024年 1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补充核查期间 指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

《重组报告书》 指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修订稿）》

《五凌电力审计报

告》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

号为安永华明（2025）专字第 70032508_A02号《五

凌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长洲水电审计报

告》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

号为安永华明（2025）专字第 80018993_A02号《国

家电投集团广西长洲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备考审阅报告》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

致同审字（2025）第 110A031287号《国家电投集团

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2024年度备考合

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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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查表》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 4号—

—常见问题的信息披露和核查要求自查表》（2025
年 5月修订）

《26号格式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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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 本次交易的方案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一、本次交易的方案”中披露了本次交易的

具体方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一、本次交易的

方案（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情况 4.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

格”存在以下变化：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

除上述变更以外，本次交易方案未发生其他变更。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仍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合法有效，在取得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第四章第（二）节“本

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授权和批准”部分所述的全部授权和批准后，依法可以实施。

二、 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二、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中披露了上

市公司及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

《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交易对方中国电力，截至报告期末，其控股股东为

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家电投集团。根据香港联交所最新权益

披露资料，国家电投集团于 2025年 5月 12日增持 8,064,000 股中国电力股份，

增持后国家电投集团直接及间接合计持股数目为 8,047,293,175 股，持股比例为

65.05%。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认为，除上述更新情

况外，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未发生变化，均仍具备进行本次交易的主体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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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三、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中披露了本次

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故本次交易

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

四、 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四、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中披露了本次交

易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程序。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取得

的批准和授权继续有效，补充核查期间新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如下：

2025年 4月 30日，交易对方中国电力就本次交易股东通函取得香港联交所

的书面批准。

2025 年 6月 9日，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购买资产协议》等，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尚需履行以下授权和审批程序：

1. 本次交易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本次交易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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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交易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4. 本次交易对方中国电力就本次交易获得中国电力独立股东于股东大会批

准；

5. 本次重组尚需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对本次重组涉及的经

营者集中事项的审查意见或决定；

6. 各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其他必要的审批/备案程序（如需）。

除上述尚需履行的授权和批准程序外，因本次交易涉及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

司进行战略投资，根据《战投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在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

中国电力或远达环保需向商务主管部门报送投资信息。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履

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尚需取得本章

节第（二）部分所述批准和授权。

五、 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五、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中披露了本次

交易的实质条件。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就本次交易符合《重

组管理办法》《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实质条件更新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1. 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五、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之“（三）本次

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中披露了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相关内容。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

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2. 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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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5）第 110A013613 号），上市

公司不存在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

根据远达环保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等相关文件并经核查，

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

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本次交易不涉及分期发行股份支付购买资产对价的安排，本次交易不涉及

《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存在特定对象以现金或者资产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后，上市

公司用同一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向该特定对象购买资产的情形，本次交易不涉及

《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3.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符

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

的说明》，以及远达环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的《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等相关文件并经核查，本次交

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财务状况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不会导致新增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及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

公平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标的公司股权，根据交易对方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广

西公司出具的承诺并经核查，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也不存在被

质押、查封、冻结等限制转让的情形。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在相关法律程序

和先决条件得到适当履行的情形下，标的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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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2）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本次交易所购买资产与上市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不存在

显著协同效应。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充分说明并披露了最近十二个月

的规范运作情况、本次交易后的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以及业务转型升

级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本次交易不涉及分期发行股份支付购买资产对价的安排，本次交易不涉及

《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4. 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及其适用意见的规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并经核查，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在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同时，向不超过 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

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00.00万元，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方式购

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

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拟用于标的资产湖南省内风力发电项目和湖南桃源木

旺溪抽水蓄能电站等募投项目建设、支付本次重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及相

关税费，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

法律适用意见第 18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四十

四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2号》的规定。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及其适用意见的有关规定。

5. 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远达环保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附生效条件的《购买资产协议》等

相关文件并经核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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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之日。远达环保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6.55 元/股，本次

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按照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前 60

个交易日、前 1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且不低于上市公司

经过除息调整后的重组预案披露前最近一期经审计（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本次交易不设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不涉及《重

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和第四款规定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

6. 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和《收购办法》第七十

四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远达环保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附生效条件的《购买资产协议》，以及国家电投集团、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广

西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关于所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的承诺函》等相关文件并经核查，本次交易的股份锁定安排符合《重组管理

办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尚待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同意中国电力及其

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交易不涉及重组上市的情形，不涉及分期发行股份支付购买资产对价

的安排，也不存在交易对方为私募投资基金的情形，不涉及《重组管理办法》第

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和第四款规定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和《收购

办法》第七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1. 本次交易不存在《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情形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五、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之“（四）本次

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中披露了本次交易不存在《发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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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经查验，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仍不存在《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

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

2.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监管规则适

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的规定，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

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五、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之“（四）本次

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中披露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的规定以

及《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经查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仍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的规定、《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3.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

的规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远达环保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等相关文件并经核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上市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且不低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每

股净资产作相应调整）。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采取向特定对象以询价的方式发行股份，发行对象为不超

过 35名（含 35名）符合法律法规的特定对象，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并以

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票。最终发行对象将由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注册同意文件后，与本次交易的主承销商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确定。本次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

会注册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由董事会或董事会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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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根据竞价结果协商确定。

综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

八条的规定。

除上述更新披露的情况外，本次交易的其他实质条件未发生变化。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

法》《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收购办法》《战投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各项实质性条件。

六、 本次交易签署的协议及合法性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六、本次交易签署的协议及合法性”中披露了

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相

关协议未发生变化，且各方在补充核查期间未就本次交易签署其他协议。

七、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根据《重组报告书》《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五凌电力

100%股权和长洲水电 64.93%股权。

（一）五凌电力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资产五凌电力的基本情况、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分支机构、劳动用工均未发生变更。除《法律意见书》

“七、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所披露之内容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标的资产发生的变更情况如下：

1. 历史沿革

2025年 3月 31日，五凌电力召开股东会 2025年第 1次会议并通过股东会

决议，同意五凌电力不设监事会、监事，设立审计与风险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

权。同意修改认缴与实缴出资时间为 2024 年 12月 31日。会议还同意就取消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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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组织机构设置、修改出资时间等事项修改公司章程，通过了新章程。

2025年 4月 28日，五凌电力办理工商登记，进行高级管理人员及新章程备

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五凌电力为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中

外合资），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五凌电力不存在依据法律

法规及其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五凌电力的设立及历次股东变更已按照规定

履行相关股东会决议程序，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备案，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

情形。

2. 对外投资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五凌电力对外投资公司的基本信息变化情

况如下：

（1）直接持股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及其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公示

系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国境内工商登记在五凌电力名下合法

有效存续的五凌电力直接持股的控股子公司共计 83家，变更情况如下：

1）《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五凌电力对外投资的 1家尚未完成中国境内工商

变更登记程序的法人主体耒阳太平风电有限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 29日完成股

东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程序，现为五凌电力直接持股的控股子公司。

2）《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五凌电力直接持股的控股子公司清远佑昇资产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远佑昇”），正在履行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程序。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清远佑昇少数股东清远和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清远和风”）对五凌发起诉讼，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章节中“9. 重大未决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有关内容，上述诉讼案件结果

可能影响清远佑昇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程序。

3）《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五凌电力名下登记的拟注销的 1家对外投资主体

衡南凌湘新能源有限公司，已于 2025年 5月 6日完成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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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五凌电力直接持股的控股子公司祁东县中电新能

源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3月 24 日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由 10,000 万元人民

币减至 100万元人民币，公告期限：2025年 3月 26日至 2025年 5月 10日，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5）《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五凌电力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郴州汝城中电新

能源有限公司，五凌电力于 2025年 1月 17日做出股东决定，将注册资本由 3,700

万美元变更为 23,793.59万元人民币，同时进行章程修订，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6）《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五凌电力直接持股的控股子公司承德市盛凌新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 28日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由 500万元人

民币减至 25 万元人民币，公告期限：2025 年 4月 29 日至 2025 年 6月 13 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减资公告期限尚未届满，公司尚未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

7）《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五凌电力直接持股的控股子公司锐伏清洁能源科

技（上海）有限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 2日作出减少注册资本股东决定，由 12,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00 万元人民币，公告期限：2025 年 4月 10 日至 2025 年 5月

25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8）《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五凌电力直接持股的控股子公司湖南五凌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于 2025年 5月 16日进行经营范围变更，原经营范围中许可项目增

加“建筑劳务分包”，同时进行章程修订，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9）《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五凌电力直接持股的控股子公司广州凌鹏新能源

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26 日召开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公告，公告期限：2025

年 5月 26日至 2025年 7月 9日，公告期尚未届满，公司尚未完成工商注销登记。

10）《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五凌电力直接持股的控股子公司湖南湘乡慧源新

能源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更新为湘乡市翻江镇昌坪居委会四组。

11）《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五凌电力直接持股的控股子公司国电投威顿（湖

南）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更新为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刘家冲中路 184

号办公楼 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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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持股的参股公司

根据五凌电力提供的营业执照及其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公示系统，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五凌电力补充 1家直接持股的合法有效存续的参股

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出资

比例
经营范围

五凌托克逊电

力有限公司

新疆吐鲁番市

托克逊县友好

路北巷托克逊

县公路段小

2-2-402室

14,200万元 1.00%

从事电力、水利、矿业、房

地产项目的投资，建设并提

供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主要资产

（1）土地使用权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不动产权证书》

等相关资料以及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所作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对该等资料的审

查，假设预重组已实施完毕，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拥

有自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约 7,283,151.99平方米。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已取得前述土地使用权中面积合计约 7,134,342.84平

方米的权属证书，占自有土地使用权面积的比例约为 97.96%；尚未取得权属证

书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约 148,809.15 平方米，占自有土地面积的比例约为

2.04%，均已取得主管部门出具的说明或关于用地情况的承诺，说明该等土地办

理相应权属证书不存在实质障碍或公司可继续使用该等土地。综合考虑权属证书

及主管部门出具的说明，五凌电力及子公司已办证土地使用权和开具证明的土地

使用权面积约 7,283,151.99平方米，占自有土地使用权面积约为 100.00%。

1）已取得权属证书的出让土地使用权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不动产权证书》

等相关资料以及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所作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对该等资料的审

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出让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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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外，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通过出让方式新增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

3,641.00平方米，其全部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约 2,090,145.69

平方米，占其在中国境内自有土地使用权总面积的 28.70%。

序

号

土地使用

权人
不动产权证号 土地坐落

面积

（㎡）

土地

使用

权类

型

土地

用途

土地使用

权终止日

期

他项

权利

1

江永鑫风

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

司

湘（2025）江

永县不动产权

第 0001243号

江永县松柏

瑶族乡黄锦

村、石岭村

1号机位

331.00 出让
供电

用地

2074年 12
月 12 日

无

2

江永鑫风

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

司

湘（2025）江

永县不动产权

第 0001244号

江永县松柏

瑶族乡黄锦

村、石岭村

2号机位

331.00 出让
供电

用地

2074年 12
月 12 日

无

3

江永鑫风

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

司

湘（2025）江

永县不动产权

第 0001245号

江永县松柏

瑶族乡黄锦

村、石岭村

3号机位

331.00 出让
供电

用地

2074年 12
月 12 日

无

4

江永鑫风

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

司

湘（2025）江

永县不动产权

第 0001246号

江永县松柏

瑶族乡黄锦

村、石岭村

4号机位

331.00 出让
供电

用地

2074年 12
月 12 日

无

5

江永鑫风

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

司

湘（2025）江

永县不动产权

第 0001247号

江永县松柏

瑶族乡黄锦

村、石岭村

5号机位

331.00 出让
供电

用地

2074年 12
月 12 日

无

6

江永鑫风

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

司

湘（2025）江

永县不动产权

第 0001200号

江永县松柏

瑶族乡黄锦

村、石岭村

6号机位

331.00 出让
供电

用地

2074年 12
月 12 日

无

7

江永鑫风

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

司

湘（2025）江

永县不动产权

第 0001199号

江永县松柏

瑶族乡黄锦

村、石岭村

7号机位

331.00 出让
供电

用地

2074年 12
月 12 日

无

8

江永鑫风

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

司

湘（2025）江

永县不动产权

第 0001201号

江永县松柏

瑶族乡黄锦

村、石岭村

8号机位

331.00 出让
供电

用地

2074年 12
月 12 日

无

9

江永鑫风

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

司

湘（2025）江

永县不动产权

第 0001202号

江永县松柏

瑶族乡黄锦

村、石岭村

9号机位

331.00 出让
供电

用地

2074年 12
月 12 日

无

10

江永鑫风

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

司

湘（2025）江

永县不动产权

第 0001203号

江永县松柏

瑶族乡黄锦

村、石岭村

10号机位

331.00 出让
供电

用地

2074年 12
月 12 日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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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土地使用

权人
不动产权证号 土地坐落

面积

（㎡）

土地

使用

权类

型

土地

用途

土地使用

权终止日

期

他项

权利

11

江永鑫风

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

司

湘（2025）江

永县不动产权

第 0001204号

江永县松柏

瑶族乡黄锦

村、石岭村

11号机位

331.00 出让
供电

用地

2074年 12
月 12 日

无

此外，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不动产权登记中心开具的权属情况证

明文件，并经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说明确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出让土地

使用权信息存在部分更新，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一：自有土地使用权”。

2）已取得权属证书的划拨土地使用权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不动产权证书》

等相关资料以及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所作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对该等资料的审

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划拨土地使用

权外，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通过划拨方式新增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

4,635.08平方米，其全部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约 5,044,197.15

平方米，占其在中国境内自有土地使用权总面积的 69.26%。

序

号

土地使用

权人
不动产权证号 土地坐落

面积

（㎡）

土地使

用权类

型

土地

用途

土地

使用

权终

止日

期

他项

权利

1
新田九峰

山风电有

限公司

湘（2025）新

田县不动产权

第 0001283 号

新田县门楼

下乡、金陵镇
4,635.08 划拨

供电

用地
/ 无

此外，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不动产权登记中心开具的权属情况证

明文件，并经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说明确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划拨土地

使用权信息存在部分更新，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一：自有土地使用权”。

3）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使用权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五凌电力子公司江永鑫风新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新田九峰山风电有限公司占用的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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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276.08平方米在取得权属证书，其中新田九峰山风电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办

证面积（4,635.08平方米）据实际勘测定界情况较此前《法律意见书》披露的未

办证面积（4,632.00平方米）有变化。

此外，由于补充报告期期内，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下属项目状态发生变化，

新增 42,911.00平方米占有/使用的位于中国境内的土地尚未取得权属证书，其中：

A. 锦屏清风新能源有限公司占用约 24,397.00 平方米土地尚未取得权属登

记，系锦屏县九江风电场项目升压站、风机及箱变用地，目前已取得农用地转建

设用地批复。锦屏清风新能源有限公司已于 2025年 5月 9日取得锦屏县自然资

源局出具的《关于锦屏清风新能源有限公司用地确权情况的说明》，确认相关土

地正在依法办理权证手续，不存在办证障碍，锦屏清风新能源有限公司可正常使

用该土地。

B. 耒阳国电投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占用约 18,514.00 平方米土地尚未取得权

属登记，系耒阳市导子东湖风电场项目风机及箱变用地，目前已取得农用地转建

设用地批复。耒阳国电投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已于 2025年 5月 12日取得耒阳市自

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耒阳国电投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用地手续办理情况的说明》，

确认相关土地正在依法办理权证手续，不存在办证障碍，无违法用地行为。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在信用中国（湖南）申请查询取得的《湖南

省公共信用合法合规证明报告（上市专版）》及贵州省黔东南州自然资源局、黔

东南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主管部门开具的《关于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

“一件事”的结果反馈》等证明材料，确认补充报告期内，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在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市场监管、住房和工程建设等领域均不存在重大违法

违规情况。

此外，就上述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情形，交易对方中国电力

与湘投国际在与远达环保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中保证：标的公司及/或其控

股公司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违反税务、环境保护、土地利用、规划、工程建

设、安全生产、电力能源项目备案管理、政府补贴等法律、法规、政策情形（已

整改完毕或已取得政府主管部门书面认可的除外）、不存在重大或有负债或未履

行完毕有重大违约风险的合同。如因前述事项交易前的原因导致标的公司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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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控股公司、上市公司于本次交易完成后遭受任何处罚、赔偿或其他损失的，中

国电力和湘投国际按照交易前的持股比例承担给远达环保造成的相关实际损失。

针对中国电力应承担的部分，中国电力应尽最大努力争取由国家电投集团对远达

环保的相关实际损失进行补偿。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办理产权登记的土地使用权

系五凌电力下属相关子公司占有及使用，不存在任何第三方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

的情形，也不存在权属争议或纠纷。未办证的 148,809.1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已全

部取得有权部门出具的办证无障碍的合规证明或关于用地情况的承诺，正在依法

依规推进不动产权登记事项。结合以上情况及交易对方的保证，本所律师认为标

的公司上述产权瑕疵情况不构成本次交易的重大法律障碍。

4）租赁的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五凌电力及其子

公司项下租赁的土地使用权，相关租赁协议项下租赁费用按期支付，未产生逾期

支付或合同效力争议等情形。《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五凌电力子公司郴州云伊

电投新能源公司向湖南有色新田岭钨业有限公司租赁的坐落在新田岭钨业闭库

尾矿库的土地使用权，实际租用面积应为 396,666.67平方米（595亩）。

此外，补充报告期内新增 1处租赁土地使用权：2024 年 11 月 29 日，郴州

云伊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与郴州市北湖区石盖塘街道小溪村黄家洞村民小组签

订《新田岭项目土地租赁合同》，租赁土地面积为 10,480平方米，土地租赁时间

为 20年，同时约定租期满后自动续租 5年。就该租赁事项，已履行光伏用地备

案手续，且郴州市北湖区石盖塘街道小溪村黄家洞村民小组已履行民主决策程序。

（2）房屋使用权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等相关资料以及五凌电力

及其子公司所作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对该等资料的审查，假设预重组已实施完

毕，截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拥有自有房屋建筑物面积合

计约 508,815.79平方米。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

已取得前述房屋建筑面积合计约 319,861.39平方米的权属证书，占总体房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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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比例约为 62.86%；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所有权面积合计约 188,954.40

平方米，占总体房屋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 37.14%，其中已有面积合计约

184,332.08平方米、占总体房屋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 36.22%的房屋建筑物取得主

管部门出具的说明，说明该等房屋建筑物办理相应权属证书不存在实质障碍或公

司可继续使用该等房屋，综合考虑权属证书及主管部门出具的说明，五凌电力及

子公司已办证的房屋面积和开具证明的房产面积约 504,193.47平方米，占总体房

屋建筑总面积的比例约为 99.09%。

1）已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所有权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等相关资料以及五凌电力

及其子公司所作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

《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房屋所有权外，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无新增已办证房屋

建筑；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说明确认，并根据其提供的不动产权登记中心开

具的权属情况证明文件，相关已办证房屋建筑不存在抵押、查封等权利限制情况。

《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已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所有权信息存在部分更新，详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二：自有房屋所有权”。

2）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所有权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未取得权

属证书的建筑正在依法依规推进权属证书办理工作，其中：

耒阳太平风电有限公司共有约 1,546.42 平方米的房屋建筑物未取得权属证

书，系耒阳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的检修间、生活楼、生产楼，耒阳太平风电有限

公司已于 2025年 5月 18日取得耒阳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耒阳太平风电有

限公司房产确权情况的说明》，确认相关房屋正在依法办理权证手续，不存在办

证障碍，耒阳太平风电有限公司可正常使用该房屋。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建

筑物确系五凌电力下属相关子公司所有，各公司能够正常占有及使用前述不动产，

不存在任何第三方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的情形，也不存在权属争议或纠纷。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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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 188,954.40 方米房产中未取得有权部门出具的办证无障碍或无需办理不动

产权登记的合规证明的未办证房产面积占五凌电力及其下属子公司拥有房产总

面积的比重较小（仅占总体 0.91%），不会对五凌电力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结合以上情况及交易对手方的保证，本所律师认为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上

述产权瑕疵情况不构成本次交易的重大法律障碍。

3）租赁或使用房屋、分布式屋顶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五凌电力及其子

公司项下租赁办公用房、租赁或使用单体业主装机容量在 6MW 以上的分布式屋

顶等对生产经营重要的租赁或使用情况变更如下：

国电投威顿（湖南）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与湖南湘江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电力工程企业协会就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刘家冲中路 184号办公楼 4

楼，面积为 547.93 平方米的办公场所用房签订的《国电投威顿（湖南）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办公场所租赁合同第 1次延期补充协议》租赁期限已于 2025年 4月

30日到期终止，且不再续租。

新化云伊新能源有限公司与袁玲华就位于湖南省新化县洋溪镇双泉村的办

公场所用房签订的《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槎溪沙坪 50MW 风电项目工程建设办

公及辅助用房租赁合同》于 2025 年 4月 15 日到期，已于 2025年 4月 4日补充

签订《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槎溪沙坪 50MW 风电项目工程建设办公及辅助用房

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 3个月，自 2025年 4月 16日起至 2025年 7月 15日。

（3）知识产权

1）注册商标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商标网查询，截至 2024

年 12月 31日，《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 8项有效注册商标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化。

2）专利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专利证书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专

利查询系统查询，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 256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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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化，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在补充报告期内新增取得授权且在有

效期内的专利共计 5项，均为原始取得。具体更新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

件三：知识产权”。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批量专利法律状态证明等资料，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拥有的专利均处于有效状态，不存在抵押、质押

及其他权利限制情况，亦不涉及被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其他司法强制措施

的情形。

3）软件著作权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证书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版权登

记平台核查，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 179项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基本情况有 1项更新；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在补充报告期内新增 5项获

批准的主要的境内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该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已取得权属证书，

均为原始取得。具体更新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三：知识产权”。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说明，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五凌电力及其子

公司拥有的软件著作权均处于有效状态，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亦不涉及被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其他司法强制措施的情形。

根据五凌电力提供的《五凌电力有限公司第一期资产担保债务融资工具（科

创票据）信托合同》等资料，在补充报告期内新增授权的 5项专利中，五凌电力

将其与子公司合法所有的 1 项专利权作为基础资产委托给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设立资产担保债务融资工具信托进行融资，信托设立不影响五凌电力对上述知

识产权的正常使用。

综上，根据五凌电力提供的合同资料及说明，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五

凌电力及子公司已获授权的专利和批准的软件著作权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

对外许可使用情形之外，不存在新增对外许可的情形。

4. 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合同台账、合同文本、出具的说明等资料，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期间，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和将要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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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银行借款合同、委托贷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交易金额较大的采购合同、购售电

合同等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变化情况

如下：

（1）重大融资担保合同

《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中且合同金额为 10

亿元以上的银行借款合同、授信合同、委托贷款等融资合同及对应的担保合同情

况存在 4处更新；补充报告期期内，五凌电力对外新签署 1份银行借款合同。具

体更新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四：重大合同”。

（2）重大采购合同

补充报告期期内，《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中，

且合同金额为 5亿元以上的采购合同情况未发生变化，五凌电力子公司对外新签

署 1份重大采购合同，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四：重大合同”。

（3）重大购售电合同

补充报告期内，《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中且

装机容量在 50 万千瓦以上的水电项目、装机容量在 5万千瓦以上的风电项目、

装机容量2万千瓦以上的光伏项目的购售电合同情况除存在1份购售电合同续签

外其他未发生重大变更，另外，五凌电力子公司对外新签署 1份重大购售电合同，

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四：重大合同”。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已履行完毕但存在纠纷的重大合同；

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在合同当事人均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前提下不存在潜在风

险，合同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5. 对外担保和资金占用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资料和安永华明出具的《五凌电力审计报告》

等文件资料及相关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不存在正在履行中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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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永华明出具的《五凌电力审计报告》及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文

件资料及相关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五凌电力及

其子公司存在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如下：

标的公司 报告期末余额（万元） 形成原因

五凌电力

11,985.00 代垫预重组剥离项目公司前期开发费用

215,635.14
已完成股权交割及账务处理的预重组剥离公司向

五凌电力进行资金拆借，预重组收购公司向原股

东单位归集资金等

16,538.79

已完成股权交割及账务处理的预重组剥离公司及

收购公司与五凌电力、原股东单位等关联方之间

的代垫关联方往来款项，包括代划代付薪酬、代

划审计费、代划工资和社保公积金等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五凌电力因预重组

交易收购的宁远千乡万村新能源有限公司对其原股东单位下属企业宿州市埇桥

区中城投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存在一笔金额为 2, 457.80万元的委托贷款已清理、

归还完毕。

补充报告期内新增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除因预重组交易剥离的项目公司对其原股东单位五凌电力有限公司贵

州新能源分公司尚存在一笔金额为 5,228.90万元的项目前期开发费用未偿还完

毕外，五凌电力涉及的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款项均已清理、归还完毕。

根据五凌电力出具的说明，五凌电力将尽快完成上述尚未清偿的关联方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款项的清理，并保证在提交申报材料前，五凌电力将不存在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6. 在建工程及拟建项目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件、建设用地预审意见、

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法律意见书》中已披露的五凌

电力及其子公司项目容量在 40MW 以上（含 40MW）的集中式光伏、风电及抽

水蓄能项目中 19个拟建项目（已取得主管部门备案/核准但尚未实际开工建设），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已有 2个项目开工建设。补充报告期内，五凌电力及



远达环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5

其子公司新增容量在 40MW 以上（含 40MW）的集中式光伏、风电及抽水蓄能

项目 5个，均为拟建项目（已取得主管部门备案/核准但尚未实际开工建设）。

前述在建工程及拟建项目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五：在建工程或

拟建项目”。

7. 业务及经营资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五凌电力经营范围未发生变更，五凌电力

及其子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的主要资质未发生变更，《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

部分资质证照因有效期到期办理了续期手续、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变更换发新证、

新增获得许可等原因发生变化，更新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六：资质

证书”。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五凌电力及其子

公司在其法定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其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不存在违反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的情形。

8. 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

（1）主要税种及税率

补充报告期内，《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主要税种税率及税收优惠未发生变

化。

（2）财政补贴

根据五凌电力的说明及安永华明出具的《五凌电力审计报告》等资料，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五凌电力享受的政府补贴如下：

单位：元

补助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款 1,196,335,065.33 988,404,636.08

政府补助 644,500.00 3,984,350.00

合计 1,196,979,565.33 992,388,986.08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补充报告期内，五凌电力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享受的财政补贴政策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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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重大未决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1）重大未决诉讼、仲裁

根据五凌电力提供的诉讼、仲裁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公示系统、信用

中国、裁判文书网、执行信息网等网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五凌

电力新增1起5,000万元以上的重大未决诉讼案件，为五凌电力关于清远和风诉五

凌电力合同纠纷案，情况如下：

2025年4月25日，清远和风向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起

诉五凌电力（案号（2025）粤1802民初8295号），请求判令：1、五凌电力履行

《增资扩股协议》项下的财务共管安排；2、五凌电力向清远和风赔偿五凌电力

控制清远佑昇实施关联交易给清远和风造成的损失8,852,169.57元（暂计）；3、

五凌电力向清远和风赔偿五凌电力控制清远佑昇不向清远和风分配利润造成的

损失54.857,170.73元（暂计）；4、五凌电力在《增资扩股协议》第2.4条项下退

出条件成就前，继续履行不对外转让名下清远佑昇股权的义务，取消其持有的清

远佑昇51%股权的挂牌出让；5、五凌电力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述案件尚未开庭。

此外，《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重大诉讼案件变化情况如下：

汝城猴古坳风电开发有限公司关于湖南蓝天阳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诉上海能

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汝城猴古坳风电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案件为诉前鉴定程序（案号（2024）湘1026

诉前鉴4号），汝城猴古坳风电开发有限公司系第二被告。但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前述案件已进入正式起诉阶段（案号（2025）湘1026民初1198

号），经核实，原告湖南蓝天阳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未再起诉汝城猴古坳风电开发

有限公司，仅列上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汝城猴古坳风电开发有

限公司不再是本案当事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汝城猴古坳风电开

发有限公司不存在重大未决诉讼、仲裁案件。

（2）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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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缴纳凭证等文件及其

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五凌电力及其子公

司未新增处罚金额在 10万元及以上的行政处罚，《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报告期

内的行政处罚变化情况如下：

江华瑶族自治县坤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风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未验先投，江

华瑶族自治县水利局 2021年 3月 26日作出江水处罚﹝2021﹞第 04号处罚，罚

款金额为 45万元。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利

局于 2025年 5月 14日出具的《证明》，该处罚“所涉行为已整改完毕，不属于

重大违法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行政处罚不会对五凌电力的持续经营及本次交易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长洲水电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公司长洲水电的基本情况、

历史沿革、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分支机构、主要资产（土地使用权）、重大

债权债务、在建工程或拟建项目、劳动用工及重大未决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均

未发生变更。除《法律意见书》“七、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之（二）长洲水电”

所披露之内容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资产长洲水电发生的变

更情况如下：

1. 对外投资

《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长洲水电直接持股的参股公司广西卓洁电力工程检

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更新为 5,000万元人民币。

2. 主要资产

（1）房屋使用权

根据长洲水电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等相关资料以及长洲水电所作的说明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

的房屋所有权外，长洲水电无新增已办证房屋建筑；根据长洲水电说明确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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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提供的不动产权登记中心开具的权属情况证明文件，相关已办证房屋建筑

不存在抵押、查封等权利限制情况。《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已取得权属证书的

房屋所有权信息存在部分更新，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二：自有房屋所有

权”。

（2）知识产权

1）注册商标

根据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商标网查询，截至 2024

年 12月 31日，《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注册商标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化，长洲水

电下属不存在有效注册商标。

2）专利

根据长洲水电提供的专利证书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专利查询系统

查询，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 30项专利基本情况未

发生变化，不存在新增授权专利的情况。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批量专利法律状态证明等资料，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长洲水电拥有的上述专利均处于有效状态，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

权利限制情况，亦不涉及被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其他司法强制措施的情形。

3）软件著作权

根据长洲水电提供的证书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版权登记平台核查，

截至 2024 年 12月 31日，《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 14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基本

情况未发生变化，此外，长洲水电新增 2项获批准的主要的境内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该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已取得权属证书，均为原始取得，具体变动情况详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三：知识产权”。

根据长洲水电的说明，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长洲水电拥有的上述软件

著作权均处于有效状态，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权利限制情况，亦不涉及被采

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其他司法强制措施的情形。

综上，根据长洲水电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截至 2024 年 12月 31日，长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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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已获得授权专利和批准的软件著作权不存在许可他人使用的情形。

3. 对外担保和资金占用

根据长洲水电提供的资料和安永华明出具的《长洲水电审计报告》等文件资

料及相关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长洲水电

不存在正在履行中的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安永华明出具的《长洲水电审计报告》及长洲水电提供的文件资料及相

关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长洲水电存在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情况如下：

标的公司 报告期末余额（万元） 形成原因

长洲水电 2,753.30 应收本次预重组剥离公司等关联方的代垫款项、

关联方资金往来等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均已清理，

长洲水电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4. 业务及经营资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长洲水电经营范围未发生变更，长洲水电

正常经营活动所需的主要资质未发生变更，《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部分资质证

照因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发生变化，更新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

六：资质证书”。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长洲水电在其法

定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其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不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的情形。

5. 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

（1）主要税种及税率

补充报告期内，《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主要税种税率及税收优惠未发生变

化。

（2）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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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洲水电提供的资料及安永华明出具的《长洲水电审计报告》，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长洲水电享受的政府补贴如下：

单位：元

补助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款 23,553,476.67 18,458,794.56

政府补助 651,403.90 196,394.13

合计 24,204,880.57 18,655,188.69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补充报告期内，长洲水电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享受的财政补贴政策合法、合规。

八、 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八、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中披露了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以及规范关联交易的相关措施、同业竞争情况及避免

同业竞争措施的相关内容。且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下述

情况外，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情况未发生变化。

（一）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 2023年度、2024年度财报以及最新的《备考审阅报告》等资料，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与关联方在销售、采购等方面关联交易情况对比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关联销售金额 318,723.96 343,815.45 257,396.05 276,913.61

营业收入 472,239.36 1,164,579.61 425,161.35 949,342.74

关联销售占比 67.49% 29.52% 60.54% 29.17%

关联采购金额 115,619.44 134,285.04 102,262.98 116,175.77

营业成本 410,593.48 824,084.01 363,146.84 756,646.24

关联采购占比 28.16% 16.30% 28.16% 15.35%

本次交易完成后，五凌电力和长洲水电将成为远达环保控股子公司，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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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占比均显著下降，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

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不会新增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关

联交易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交易的决策程

序，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定价依据充分、合理，确保不损害

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二）同业竞争

根据公司 2024 年度财报以及最新的《备考审阅报告》等资料，本次交易完

成后的同业竞争情况分析如下：

1. 湖南省

本次交易完成后，除五凌电力外，国家电投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在湖南省所

投产项目的装机容量如下表：

单位：万千瓦

单位 水电 风电 太阳能光伏

上海电力 - - 26.12

吉电股份 - - 5.02

上海能科 - - 36.72

国家电投重庆公司 - - 0.12

中国电力 - 14.99 -

合计 - 14.99 67.98
注 1：以国家电投集团下属二级子公司为主体列示从事发电业务的主体；

注 2：以上装机均为截至报告期末数据，且考虑预重组完成后的情况；

注 3：截至报告期末，除上述资产外，中国电力下属控股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通道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拥有 100兆瓦风电装机，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上述资产已对外出售，不属

于国家电投集团控制范围资产。

根据上海电力提供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电力在湖

南省的在运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26.12万千瓦，均为太阳能发电；考虑到该资产

归属于 A 股上市公司旗下，剥离上市公司下属资产所需程序较多，耗时较长，

为保证本次交易时间进度，助力践行“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因此本次交易未将

A股上市公司上海电力旗下湖南省新能源资产纳入注入范围。补充核查期间，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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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股份、上海能科、国家电投重庆公司、中国电力情况未发生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最新的《备考审阅报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其他的湖南省内新能源资产最近一个完整财务年度内的营业收入及毛利占

本次交易后发行人主营业务相应指标之备考数的比例如下表：

单位：万元

湖南省内新能源资

产所属二级单位

2024年度

收入金额

占上市公司 2024
年备考营业收入

之比 1

2024年度

毛利金额

占上市公司2024年
备考毛利之比 1

上海电力 23,575.10 2.02% 10,894.41 3.20%

吉电股份 1,927.83 0.17% 446.50 0.13%

上海能科 9,529.52 0.82% 4,574.17 1.34%

国家电投重庆公司 5,131.20 0.44% 2,307.24 0.68%

中国电力 14,493.75 1.24% 5,667.86 1.66%

合计 54,657.40 4.69% 23,890.18 7.02%

注 1：上市公司 2024年备考数据来源于致同出具的《备考审阅报告》

由上表可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的湖南省内新能源

资产最近一个完整财务年度内营业收入占本次交易后发行人营业收入备考数之

比为 4.69%，毛利润占本次交易后发行人毛利润备考数之比为 7.02%，占比较低。

2.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24 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火力、水力、核电、风力及太阳能发电量分别

为 1,023.91亿千瓦时、614.85亿千瓦时、304.86亿千瓦时、323.84亿千瓦时、160.46

亿千瓦时，水电发电量占比 25.26%，结合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已披露

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电力结构及政策法规，不存在水电在广西地区无法消纳的情

况，长洲水电与国家电投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的新能源及火电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内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3. 除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外的区域

截至报告期末，上市公司在除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外区域的同业竞争

情况未发生变化，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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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达环保不存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九、 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及人员安置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九、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及人员

安置”中披露了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及人员安置。经核查，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及人员安置情况未发生

变化。

本所律师认为，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人员安排和债权债务处理仍合法有效，

其实施或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和风险。

十、 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十、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中披露了截至《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就本次交易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远达环保进一步就本次交易履行以下信息披露义务：

1. 2025年 5月 15日，远达环保披露《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24号）。

2. 2025年 6月 9日，远达环保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上市公司须依照法律法规及上交所的要求将相关文件公开披露。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远达环保已履行

了现阶段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其信息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远达环保尚需按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持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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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本次交易相关知情人员买卖股票的情况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之“十一、本次交易相关知情人员买卖股票情

况”中披露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并于 2024 年 4月 16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远达环保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相关人员买

卖股票记录的查询申请，对相关人员股票买卖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期间

本次自查期间为本次交易首次停牌前六个月至上市公司重组报告书披露前

一日止，即自 2024年 3月 29日至 2025年 4月 16日。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1.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

2.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3. 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4. 交易标的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

5. 相关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

6. 其他知悉本次重组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7. 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含配偶、父母及年满 18周岁的子女）。

（三）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相关人员及相关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中登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本次交易内幕信息

知情人核查范围中的相关法人和自然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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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法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1）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自查期间在二级市场

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的相关情况如下：

1）中金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账户

序号 交易期间
股份变动情况

（股）
交易类型

期末持股情况

（股）

1 2024年 4月 3日–
2025年 3月 25日 177,400 买入

0

2 2024年 5月 22日–
2025年 4月 8日 187,700 卖出

2）中金公司衍生品业务自营性质账户

序号 交易期间
股份变动情况

（股）
交易类型

期末持股情况

（股）

1 2024年 3月 29日–
2025年 4月 16日 28,838,332 买入

96,111

2 2024年 3月 29日–
2025年 4月 16日 29,070,611 卖出

3 2024年 11月 22日 600 融券券源划拨划出

4 2025年 3月 21日 300 融券券源划拨划入

5 2024年 11月 15 日–
2024年 12月 10日 700 申购赎回股份减少

6 2024年 6月 20日 445,111 红息（利）

3）中金公司融资融券专户账户

序号 交易期间
股份变动情况

（股）
交易类型

期末持股情况

（股）

1 2024年 11月 27 日–
2025年 4月 14日 2,300 买券还券划入

3002 2024年 7月 8日–
2024年 8月 12日 1,100 卖券还款资金划入

3 2024年 11月 25 日–
2025年 4月 9日 2,300 融券卖出股份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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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期间
股份变动情况

（股）
交易类型

期末持股情况

（股）

4 2025年 3月 21日 300 融券券源划拨划出

5 2024年 11月 22日 600 融券券源划拨划入

针对上述股票买卖行为，中金公司作出如下声明与承诺：

“本公司于自查期间内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完全是本公司基于对二级市

场的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系独立的市场行为，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事宜无关，不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本公司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

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自查期间在二级市场

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的相关情况如下：

股票账户 日期 买入（股） 卖出（股） 期末持股数（股）

衍生品业务股票

账户

2024年 3月 29 日–
2025年 4月 16 日

2,047,200 1,967,200 623,300

针对上述股票买卖行为，中信建投作出如下声明与承诺：

“本公司于自查期间内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完全是本公司基于对二级市

场的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系独立的市场行为，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事宜无关，不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本公司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

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本公司已经制定并执行

信息隔离管理制度，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之间设置了隔离墙，防止内幕消息不

当流通。本企业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

交易行为。”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自查期间在二级市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的相关情况如下：

股票账户 日期 买入（股） 卖出（股） 期末持股数（股）

中信证券自营业

务股票账户

2024年 3月 29–
2025年 4月 16 日

22,177,116 21,380,570 1,52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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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账户 日期 买入（股） 卖出（股） 期末持股数（股）

中信证券信用融

券专户

2024年 3月 29日–
2025年 4月 16 日

0 0 0

中信证券资产管

理业务股票账户

2024年 3月 29日–
2025年 4月 16 日

3,100 28,300 0

针对上述股票买卖行为，中信证券作出如下声明与承诺：

“本公司于自查期间内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完全是本公司基于对二级市

场的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系独立的市场行为，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事宜无关，不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本公司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

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自查期间内，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中的相关法人不

存在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的情况。

2. 相关自然人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中登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自查期间内，内幕

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中的相关自然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自然人

名称
关系 交易期间

买入股份数

（股）

卖出股份数

（股）

自查期末

持股数

（股）

1 代宇
远达环保文印室文

员陈丹的配偶

2025年 1月 2日–
2025年 3月 6日 1,100 100 1,000

2 臧轶嘉
远达环保党委办负

责人罗平的配偶

2024年 4月 16日–
2024年 11月 5日 10,000 10,000 0

3 熊晓勇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经营部副主任

2024年 4月 30日 - 4,000 0

4 郭峰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

有限公司副总裁
2024年 11月 1日 15,100 - 15,100

5 赵永刚

国能生物发电集团

有限公司担任党委

书记、总经理，原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副总裁、工会

代主席

2024年 11月 1日–
2025年 2月 7日 23,200 23,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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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自然人

名称
关系 交易期间

买入股份数

（股）

卖出股份数

（股）

自查期末

持股数

（股）

6 丁雨心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生技部副主任
2024年 11月 21日 100 0 100

7 胡春林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安环部总监

2024年 11月 8日–
2024年 11月 27日 0 1,100 1,000

8 胡晖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法商部法律事务管

理胡宁轩的父亲

2024年 10月 31日–
2025年 4月 9日 35,600 35,600 0

9 石元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科创部高级主管
2025年 2月 19日 900 0 900

10 吕吉平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山西事业部副总经

理、五凌电力有限

公司人资部主任助

理谭琴娓的配偶

2024年 11月 4日–
2025年 4月 1日 205,100 205,100 0

11 王万红

五凌电力有限公

司，担任发展部经

济评价主管

2024年 11月 1日–
2025年 3月 12日 700 700 0

12 严西杨

五凌电力有限公

司，担任发展部经

济评价主管王万红

的配偶

2024年 12月 30日 1,000 - 1,000

13 刘诗琳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人资部副主任吴兵

的配偶

2024年 11月 1日–
2025年 3月 11日 1,200 1,200 0

14 易坚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财务共享中心总监

2024年 11月 27日–
2025年 3月 26日 8,600 8,600 0

针对上述自查期间相关自然人股票买卖的行为，本所律师访谈了相关内幕信

息知情人，并取得了其出具的声明，具体如下：

（1）代宇和陈丹

代宇承诺：

“1、本人代宇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曾

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向

任何人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况、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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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交易行为，

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人承诺将

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陈丹承诺：

“1、本人陈丹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曾

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向

任何人包括本人配偶代宇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配偶代宇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

况、行业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他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

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

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配偶代宇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

人承诺将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2）臧轶嘉和罗平

臧轶嘉承诺：

“1、本人臧轶嘉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

曾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

向任何人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况、行业

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交易行为，

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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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人承诺将

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罗平承诺：

“1、本人罗平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曾

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向

任何人包括本人配偶臧轶嘉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配偶臧轶嘉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

情况、行业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她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

立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

情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配偶臧轶嘉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将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3）熊晓勇

熊晓勇承诺：

“1、本人熊晓勇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

曾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

向任何人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况、行业

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交易行为，

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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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人承诺将

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4）郭峰

郭峰承诺：

“1、本人郭峰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曾

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向

任何人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况、行业

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交易行为，

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人承诺将

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5）赵永刚

赵永刚承诺：

“1、本人赵永刚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

曾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

向任何人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况、行业

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交易行为，

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人承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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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6）丁雨心

丁雨心承诺：

“1、本人丁雨心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

曾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

向任何人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况、行业

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交易行为，

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人承诺将

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7）胡春林

胡春林承诺：

“1、本人胡春林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

曾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

向任何人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况、行业

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交易行为，

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人承诺将

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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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晖和胡宁轩

胡晖承诺：

“1、本人胡晖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曾

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向

任何人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况、行业

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交易行为，

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人承诺将

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胡宁轩承诺：

“1、本人胡宁轩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

曾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

向任何人包括本人父亲胡晖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父亲胡晖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

况、行业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他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

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

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父亲胡晖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

人承诺将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9）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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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元承诺：

“1、本人石元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曾

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向

任何人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况、行业

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交易行为，

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人承诺将

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10）吕吉平和谭琴娓

吕吉平承诺：

“1、本人吕吉平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

曾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

向任何人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况、行业

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交易行为，

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人承诺将

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谭琴娓承诺：

“1、本人谭琴娓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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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

向任何人包括本人配偶吕吉平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配偶吕吉平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

情况、行业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他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

立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

情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配偶吕吉平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将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11） 王万红

王万红承诺：

“1、本人王万红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

曾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

向任何人包括本人配偶严西杨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及本人配偶严西杨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

场交易情况、行业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

的独立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

易的情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及本人配偶严西杨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

交易，本人承诺将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12）严西杨

严西杨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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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人严西杨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

曾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

向任何人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况、行业

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交易行为，

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人承诺将

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13）刘诗琳和吴兵

刘诗琳承诺：

“1、本人刘诗琳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

曾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

向任何人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况、行业

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交易行为，

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人承诺将

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吴兵承诺：

“1、本人吴兵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曾

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向

任何人包括本人配偶刘诗琳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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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人配偶刘诗琳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

情况、行业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她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

立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

情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配偶刘诗琳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将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14）易坚

易坚承诺：

“1、本人易坚未参与远达环保本次交易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决策过程，未曾

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事项以外的内幕信息，亦不存在向

任何人泄露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况、行业

发展趋势、远达环保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交易行为，

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远达环保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远达环保股票交易。

4、若本人买卖远达环保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人承诺将

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远达环保。”

除上述情况外，自查期间内，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中的相关自然人

不存在买卖远达环保股票的情况。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远达环保已依据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制定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并已按照该等制度对本次交

易的内幕信息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对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备案；基于

中登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中相关法人及自然人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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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查报告、相关声明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访谈，在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

自查报告及相关声明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自查期间内上述相关法人及

自然人对远达环保股票的买入、卖出行为不属于《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所

规定的利用本次交易有关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前述买卖股票行为对

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二、 为本次交易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的资格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之“十二、为本次交易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的

资格”中披露了本次交易涉及的证券服务机构的相关资质。经查验，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经办人员的情况未发生变化。

本所律师认为，参与本次交易的相关中介机构及相关经办人员仍具备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执业资格，可为本次交易提供相关

专业服务。

十三、 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根据《自查表》相关要求，除《法律意见书》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已核查

的内容及本次交易不涉及的事项外，本所律师对《自查表》中涉及的其他需律师

核查的事项进行逐项核查并发表以下意见：

（一）1-1交易必要性及协同效应

根据《自查表》要求，独立财务顾问应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在《独立

财务顾问报告》中发表明确核查意见：（1）本次交易的商业逻辑，是否存在不

当市值管理行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

本次交易披露前后是否存在股份减持情形或者大比例减持计划；本次交易是否

具有商业实质，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2）上市公司所购买资产与现有主

营业务没有显著协同效应的，核查最近十二个月的规范运作情况，是否满足上

市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寻求第二增长曲线等需求，是否符合商业逻辑，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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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3）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核查拟购买资产所属行业是否符合科创板行业定位、所属行

业与科创板上市公司是否处于同行业或者上下游，以及拟购买资产主营业务与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具有协同效应。律师应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

确核查意见。

经本所律师审阅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第十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重组报告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框架协议》《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资产评估报告》，以及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本次交易出具

的《自本次交易复牌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的股份减持计划》等文件，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 本次交易的商业逻辑清晰，本次交易不存在不当市值管理行为；上市公

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交易披露前后不存在股

份减持情形或者大比例减持计划；本次交易具有商业实质，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

形。

2.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能源生态融合业务，涵盖大气治理、

工业及市政水处理、固危废处理、矿山及土壤修复、“新能源+生态治理”等，本

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新增水力发电及流域水电站新能源一体化综合开

发运营业务，主要为湖南省内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业务以及广西壮

族自治区内水力发电业务。本次交易购买资产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协同

效应，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说明并披露最近十二个月的规范运作情况、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以及业务转型升级可能面

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本次交易满足上市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寻求第二增长曲线

等需求，符合商业逻辑，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

3. 上市公司为主板上市公司，不涉及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二）2-15 承诺事项及舆情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应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在《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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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核查意见：（1）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及有关各方是否按照《重组管理办法》

《26 号格式准则》《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 之 1-7等规定出具

承诺；（2）本次交易相关的舆情情况，相关事项是否影响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

要求；对于涉及的重大舆情情况审慎核查并发表意见。律师应对上述事项（1）

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律师、会计师和评估师应视舆情情况，对相

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及有关各方相关承诺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

交易概况”之“八、本次交易相关方所作出的重要承诺”披露，经本所律师审阅上

市公司、交易对方及有关各方就本次交易出具的承诺，以及交易对方的工商登记

资料、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及有关各方已按照

《重组管理办法》《26号格式准则》等规定出具承诺。本次交易各方不适用《监

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 1号》之 1-7规定的相关情形。

2. 自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停牌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重组不存

在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舆情或媒体质疑。

十四、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各方均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根据现行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终止的情形，交易各方具备参与本次交

易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事项在现阶段已经履行了能够履行的全部必要

的批准与授权，该等批准与授权合法有效；在获得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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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批准和授权”之“（二）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所述的全部批准

与授权后，依法可以实施。

（四）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实质性

条件。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等协议将从其

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权属清晰，在相关法律程序和相关条件得到履行

和满足的情形下，办理标的资产权属过户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七）远达环保已经依照《重组管理办法》履行了现阶段的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本次交易双方尚须根据本次重组进展情况，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八）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仍由其享有或承担，本次

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

（九）参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法律顾问

均具备必要的资格。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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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楠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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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自有土地使用权

序号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不

动产权证证号
土地坐落

面积

（㎡）

土地使用

权类型
土地用途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他项

权利
备注

1.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1 耒阳太平风电有

限公司

湘（2024）耒阳市不动

产权第 0016876号
耒阳市长坪乡

A14基站
361.00 出让 工业用地 2068年 1月 24日止 无

因 2018年办证出让年限有误，

由主管部门依职权办理不动产

更正登记。原不动产权证号湘

（2018）耒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6817号、湘（2018）耒阳

市不动产权第 0006829号、湘

（2018）耒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6816号

2 耒阳太平风电有

限公司

湘（2024）耒阳市

不动产权第 0016877号
耒阳市长坪乡破

塘村 A11基站
361.00 出让 工业用地 2068年 1月 24日止 无

3 耒阳太平风电有

限公司

湘（2024）耒阳市不动

产权第 0016875号
耒阳市长坪乡

A13基站
361.00 出让 工业用地 2068年 1月 24日止 无

4 五凌电力有限公

司马迹塘水电厂

湘 2024桃江县不动产

权第 0016008号

湖南省桃江县马

迹塘镇大塘坪村

（马迹塘水电厂）

3,277.65 出让 工业用地 2058年 12月 18日 无

增加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5 五凌电力有限公

司马迹塘水电厂

湘 2024桃江县不动产

权第 0016009号

湖南省桃江县马

迹塘镇大塘坪村

（马迹塘水电厂）

2,099.75 出让 工业用地 2058年 12月 18日 无

6 五凌电力有限公

司马迹塘水电厂

湘 2024桃江县不动产

权第 0016010号

湖南省桃江县马

迹塘镇大塘坪村

（马迹塘水电厂）

28,642.76 出让 工业用地 2058年 12月 18日 无

7 五凌电力有限公

司马迹塘水电厂

桃国用（2008）第 1826
号

桃江县武谭镇杨

林村
197.69 出让

水工建筑

用地
2050年 3月 24日 无

8 贵州清水江水电

有限公司

黔（2022）锦屏县不动

产权第 0000153号

锦屏县平略镇三

板溪水力发电厂 2
号楼

36,580.40 出让 住宅用地 2059年 4月 1日 无 更正土地坐落位置

9 五凌沅陵电力有

限公司

湘（2021）沅陵县不动

产权第 0109826号

沅陵县荔溪乡张

其坳村圣人山风

电场建设项目 10
号风机用地

392.00 出让
公共设施

用地
2071年 4月 29日 无 更正土地坐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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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不

动产权证证号
土地坐落

面积

（㎡）

土地使用

权类型
土地用途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他项

权利
备注

10 五凌新田电力有

限公司

湘（2022）新田县不动

产权第 0001390号
三井镇罗溪村光

伏电站（仓库）
2,960.20

出让
公共设施

用地
2071年 8月 1日 无 更正土地坐落位置

11 五凌新田电力有

限公司

湘（2022）新田县不动

产权第 0001389号
三井镇罗溪村光

伏电站（综合楼）
出让

公共设施

用地
2071年 8月 1日 无 更正土地坐落位置

12 江永晟华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湘（2022）江永县不动

产权第 0001739号

江永县松柏瑶族

乡黄甲岭社区铜

山岭风电场升压

站生产综合楼

3,443.00

出让
公共设施

用地
2071年 10月 7日 无 更正土地坐落位置

13 江永晟华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湘（2022）江永县不动

产权第 0001741号

江永县松柏瑶族

乡黄甲岭社区铜

山岭风电场升压

站生产污水处理

室

出让
公共设施

用地
2071年 10月 7日 无 更正土地坐落位置

14 江永晟华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湘（2022）江永县不动

产权第 0001742号

江永县松柏瑶族

乡黄甲岭社区铜

山岭风电场升压

站危险废物暂存

库

出让
公共设施

用地
2071年 10月 7日 无 更正土地坐落位置

15 道县清洁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湘（2021）道县不动产

权第 0075244号
清洁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13号地块
316.61 出让

公共设施

用地
2071年 6月 8日 无 更正土地坐落位置

16 江永昌源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湘（2024）江永县不动

产权第 0002194号

江永县松柏瑶族

乡白马村（7号机

位）

424.00 出让
公共设施

用地
2074年 6月 21日 无 更正土地坐落位置

17 江永昌源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湘（2024）江永县不动

产权第 0002195号

江永县松柏瑶族

乡白马村（7号箱

变）

24.00 出让
公共设施

用地
2074年 6月 21日 无 更正土地坐落位置

18 江永昌源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湘（2024）江永县不动

产权第 0002196号

江永县松柏瑶族

乡白马村（8号机

位）

424.00 出让
公共设施

用地
2074年 6月 21日 无 更正土地坐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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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不

动产权证证号
土地坐落

面积

（㎡）

土地使用

权类型
土地用途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他项

权利
备注

19 江永昌源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湘（2024）江永县不动

产权第 0002197号

江永县松柏瑶族

乡白马村（8号箱

变）

24.00 出让
公共设施

用地
2074年 6月 21日 无 更正土地坐落位置

20 江永昌源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湘（2024）江永县不动

产权第 0002198号

江永县松柏瑶族

乡白马村（9号机

位）

424.00 出让
公共设施

用地
2074年 6月 21日 无 更正土地坐落位置

21 江永昌源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湘（2024）江永县不动

产权第 0002199号

江永县松柏瑶族

乡白马村（9号箱

变）

24.00 出让
公共设施

用地
2074年 6月 21日 无 更正土地坐落位置

22 江永昌源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湘（2024）江永县不动

产权第 0002200号

江永县松柏瑶族

乡黄甲岭社区（10
号机位）

424.00 出让
公共设施

用地
2074年 6月 21日 无 更正土地坐落位置

23
湖南湘潭大栗湾

光伏发电有限公

司

湘（2024）湘潭县不动

产权第 0026683号

中路铺镇金银村

（大栗湾光伏电

站）

1,355.00 出让
公用设施

用地
2071年 8月 4日 无 换发新不动产权证

2.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1
湖南祁东县灵官

风电开发有限公

司

湘（2023）祁东县不动

产权第 0002263号
祁东县过水坪镇

明远峰村
329.79 划拨

公共设施

用地
/ 无 更正土地坐落位置

2 五凌双峰电力有

限公司

湘（2022）双峰县不动

产权第 0022979号

双峰县荷叶镇狮

院村、井字镇约溪

村

280.70 划拨
公共设施

用地
/ 无 更正土地坐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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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自有房屋所有权

序号 房屋所有权人 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不动产权证证号 地址 建筑面积（㎡） 用途
他项

权利
备注

长洲水电

1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长洲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

桂（2021）南宁市不动产权第 0170339
号

南宁市西乡塘区鲁班路 99号南宁禾田

信息港 1号研发办公楼八层 801 号房
1,697.12 工业

对外

出租
更正地址

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

1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马迹塘

水电厂
桃房权证马迹塘镇字第 00033217号 桃江县马迹塘电厂（总工办） 742.39 办公 无 更正用途

2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东坪水

电厂

湘（2021）安化县不动产权第 0017010
号

安化县东坪镇柳谭村东坪水电厂 4栋
101室 471.2 文化、娱乐、

体育
无 更正用途

3 贵州清水江水电有限公司
黔（2022）锦屏县不动产权第 0000153

号
锦屏县平略镇三板溪水力发电厂2号楼 2,801.2 非成套住宅 无 更正地址

4 贵州清水江水电有限公司
黔（2022）锦屏县不动产权第 0000152

号

锦屏县平略镇三板溪水力发电厂危废

物仓库
49.29 仓储 无 更正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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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知识产权

（一）专利权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专利号/登记号 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取得方式 法律状态 备注

五凌电力及子公司

1 一种冲击式转轮切水刃检查工

具

湖南五凌哈电能效科技有

限公司，理县华成水电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五凌电力有

限公司，湖南五凌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

ZL202421083097.2 实用新型 2024-05-17 2024-12-20 原始取得 授权 新增

2 水电机组的故障诊断方法、装置

及电子设备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湖南五

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ZL202210082089.5 发明专利 2022-01-24 2024-12-06 原始取得 授权

新增，信托

基础资产

3 混凝土重力坝洪水漫坝风险分

析方法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湖南五

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四川

大学

ZL202111270238.2 发明专利 2021-10-29 2024-11-29 原始取得 授权 新增

4 水电机组的稳定性状态劣化趋

势预警方法、装置及设备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湖南五

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ZL202310811956.9 发明专利 2023-07-04 2024-11-19 原始取得 授权 新增

5 自动化水文测量设备

湖南五凌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

有限公司

ZL202323590080.4 实用新型 2023-12-27 2024-12-13 原始取得 授权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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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软件著作权

序

号
著作权名称 著作权人 登记号 登记日期 有效期 取得方式 备注

长洲水电

1 面向能源行业的隐私计算平

台 V1.0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长洲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中能融合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2024SR2106253 2024-12-17 首次发表之日起 50年 原始取得 新增

2
能源大数据异常分析系统【简

称：大数据异常分析系统】
V1.0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长洲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中能融合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2024SR2190787 2024-12-25 首次发表之日起 50年 原始取得 新增

五凌电力及子公司

1 湖南五凌水调智能报警软件
V1.0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湖南五凌电力科技有

限公司
2024SR2205445 2024-12-26 首次发表之日起 50年 原始取得 新增

2 湖南五凌耦合墒情数据同化

的洪水预报软件 V1.0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湖南五凌电力科技有

限公司
2024SR2205441 2024-12-26 首次发表之日起 50年 原始取得 新增

3 基于发电企业安全生产的生

产管理系统 V1.0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2024SR2171772 2024-12-24 首次发表之日起 50年 原始取得 新增

4 发电企业现场作业安全管控

系统 V1.0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2024SR2172037 2024-12-24 首次发表之日起 50年 原始取得 新增

5 五凌电力学习成长平台 V1.0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2024SR2087102 2024-12-16 首次发表之日起 50年 原始取得 新增

6 变压器故障趋势分析系统
V1.0

胡勇胜；江珉；廖修谱；刘荣胜；肖丰明；

马鑫；刘远孝；潘平衡；吴辉
2015SR225234 2015-11-18 首次发表之日起 50年 原始取得

更正权利人

名称，信托

基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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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重大合同

（一）融资担保合同

1.银行借款合同

序号 合同名称（编号） 借款方 贷款方 签订日期 贷款本金（万元） 借贷期限 担保情况 备注

五凌电力-银行借款合同

1 《借款合同》（固定资产类

贷款）

湖南桃源抽水蓄能有限

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

分行
/ 300,000.00 72个月 信用担保 更正

2 《固定资产贷款合同》

合同编号：G2017009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天心支行
2017.8.31 160,000.00 17年 4个月 信用担保 更正

3 《日本政府日元项目贷款转

贷协议》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曾用

名：湖南五凌水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 1999.7.14 1766400万日元 40年 信用担保 更正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

币/外币法人账户透支合同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支行
2024.12.13 100000.00 3个月 信用担保 新增

2.担保合同

担保合同

（编号）
债务人

债权人/担保

权人
担保人 签订日期 担保类型 担保标的 主债权 是否登记 备注

五凌电力及子公司

《应收账款质

押合同》

（编号：
PSBC43-YYT2
023092208-Y0

1）

怀化沅

江电力

开发有

限责任

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省分

行直属支行

怀化沅江

电力开发

有限责任

公司

2023.9.22 应收账款质

押

怀化沅江电力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合法

享有的洪江水电站

电费收费权及其项

下全部

收益。

根据编号为 PSBC43-YYT2023092208号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款人向质权

人借款人民币 140450万，借款期限 197
个月（即从 2023年 9月 22日至 2040年 1
月 14日），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

同项下的全部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补

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质权的

费用

是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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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购合同

序号 合同编码 合同名称
项目单位

名称

供应商

名称

合同总额

（万元）

合同签订日

期
合同期限 备注

1 2024-ZHZN-ZHDTH-HT-1
28

益阳市大通湖区千山红

镇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

目 EPC 总承包合同

中电（大通湖）

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

中国安能集团第

三工程局
78,639.94596 2024年10月 履行完毕合同项下约定义

务时终止
补充

（三）购售电合同

序号 售电人 购电人 项目名称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结算上网电价 签订日期 合同期限 备注

1
长沙湘核

新能源有

限公司

国网湖南省电力

有限公司长沙供

电分公司

蓝思科技黄花园区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购售电合同
/

上网电价为当地燃煤发

电机组基准价（含脱硫、

脱硝除尘电价）

2024年 7月
24日 合同期限为 5年 补充

2

汝城猴古

坳风电开

发有限公

司

湖南郴电国际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汝城猴古坳风电场

工程项目

《曙光风电场购售电合

同》
RC-SJ-21-004

风电场的上网电价按照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

定执行

2024年 1月
23日

合同期限为 1年
（自动续期）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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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在建工程或拟建项目

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发电

类型

指标容量

（MW）

项目

状态
用地预审

项目核准/备
案

环评批复 水保批复 林地/草地批复 建设手续

1 黎平清水江新能

源有限公司

黎平县大稼平

革水光互补农

业光伏电站

集中

式光

伏

100 在建

用字第

52260020210003
1号、用字第

52260020220002
1号

黔能源审

〔2021〕308
号、黔东南发

改核准

〔2023〕2号

黔环辐表

〔2024〕78
号、黔东南环

表〔2022〕29
号

黔水保函

〔2022〕10
号

黔林资地许准

〔2022〕黔东南

034号、黎平县

〔2022〕临时4号、

黔林资地许准

〔2023〕黔东南

167号

《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编号

522631240219000
1-SX-001）

2
黎平清水江新能

源有限公司

黎平县九潮定

八水光互补农

业光伏电站

集中

式光

伏

100 在建

用字第

52260020210003
2号

黔能源审

〔2021〕309
号

黔东南发改

核准〔2023〕
1号

黔东南环表

〔2021〕147
号

黔东南环表

〔2024〕27
号

黔水保函

〔2022〕9
号

黎平县〔2022〕临

时 1号、黎平县

〔2024〕临时续 1
号、黔林资地许准

〔2023〕黔东南

062号

《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编号

522631202404010
199）

3
锦屏清风新能源

有限公司

锦屏县九江风

电场项目
风电 100 在建

用字第

52260020230000
1号

黔能源审

〔2023〕84
号

黔东南环表

〔2023〕20
号

黔水保函

〔2023〕110
号

黔林资地许准

〔2023〕黔东南

210号
正在办理

4 锦屏清源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

锦屏县青山界

农业光伏电站

项目

集中

式光

伏

150 在建

用字第

52260020220000
6号

黔能源审

〔2022〕69
号

黔东南环表

〔2023〕66
号

黔水保函

〔2022〕139
号

锦屏县〔2023〕临

时 01号、锦屏县

〔2023〕01号

《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地字第

522628202300028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52262820240000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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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发电

类型

指标容量

（MW）

项目

状态
用地预审

项目核准/备
案

环评批复 水保批复 林地/草地批复 建设手续

5 五凌永顺电力有

限公司

永顺县大青山

二期风电场项

目

风电 50 在建

用字第

43000020220010
4号

湘发改能源

〔2023〕2号
湘发改能源

〔2023〕739
号

州环评

〔2023〕6号
州环评辐表

〔2024〕2号

湘水函

〔2022〕382
号湘水函

〔2023〕532
号

湘林地许准

〔2023〕3615号、

湘林地许准

〔2024〕2144号、

州林资许〔2023〕
2号、永自资临

〔2024〕1号

《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永自然

资地字第

4331272025YG00
05567 号）、《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永自然资公

建字第

4331272025GG00
06512 号）

6
湖南祁东县灵官

风电开发有限公

司

湖南祁东县灵

官风电场二期

建设项目

风电 100 拟建

用字第

43000020230002
8号

湘发改许

〔2023〕39
号

衡环发

〔2024〕4号

湘水函

〔2023〕161
号

湘林地许准

〔2024〕756号、

衡林审许〔2024〕
14号

正在办理

7
五凌桃江电力有

限公司

松木塘风电场

二期工程项目
风电 50 拟建

用字第

43000020230013
9号

湘发改许

〔2024〕98
号

益环评书

〔2024〕12
号

益环辐审表

〔2024〕13
号

桃水函

〔2025〕5
号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8
江永昌源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江永县白马上

江圩风电二期

项目

风电 50 在建

用字第

43000020220015
9号

湘发改许

〔2023〕20
号

永环评

〔2023〕16
号

湘水函

〔2023〕225
号

江永林地许准临

〔2023〕5号
湘林地许准

〔2023〕839号
湘林地许准

〔2023〕3101号

《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地字第

4311252024JY057
号、《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建字第

4311252024JG055
、056、057、《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

431125202411070
101



远达环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发电

类型

指标容量

（MW）

项目

状态
用地预审

项目核准/备
案

环评批复 水保批复 林地/草地批复 建设手续

9
五凌（桃源）新

能源有限公司

桃源热市镇风

电项目
风电 65 拟建

用字第

43000020220010
3号

湘发改能源

〔2023〕112
号

常环建

〔2023〕12
号

湘水函

〔2022〕388
号

湘林地许准

〔2023〕3610号
正在办理

10
桃源县云汉新能

源有限公司

桃源县西安风

电场二期项目
风电 185 拟建

用字第

43000020230011
0号

湘发改能源

〔2023〕2号

常环建

〔2023〕46
号

湘水函

〔2023〕272
号

湘林地许准

〔2023〕3572号
正在办理

11
中电（辰溪）新

能源有限公司

辰溪县后塘风

电场
风电 50 在建

用字第

43000020230012
9号

湘发改许

〔2023〕128
号

怀辰环评

〔2023〕7号

湘水函

〔2024〕113
号

湘林地许准

〔2024〕1117号
正在办理草地批

复

湘政地〔2024〕
1985号

12
衡阳县中电新能

源有限公司

衡阳县岘山镇

光伏项目

集中

式光

伏

100 拟建 正在办理

衡阳县岘山

镇光伏项目

备案证明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13
中电（大通湖）

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

益阳市大通湖

区千山红镇渔

光互补光伏发

电项目

集中

式光

伏

190 在建

用字第

43000020240002
2号

益阳市大通

湖区千山红

镇渔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

目备案证明

益环辐审表

〔2024〕3号
益环辐审表

〔2024〕18
号

湘水函

〔2024〕166
号

不涉及（渔光互补

项目，用地规划不

涉及林草）

《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地字第

4309812025YG00
06519 号）、湘政

地〔2024〕1779
号

14
中电（大通湖）

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

益阳市大通湖

区北洲子镇渔

光互补光伏发

电项目

集中

式光

伏

100 在建

用字第

43000020240002
1号

益阳市大通

湖区北洲子

镇渔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

目备案证明

益环辐审表

〔2024〕2号
益环辐审表

〔2024〕17
号

湘水函

〔2024〕114
号

不涉及（渔光互补

项目，用地规划不

涉及林草）

《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地字第

4309212025YG00
05513 号）、湘政

地〔2024〕1780
号

15
新化云伊新能源

有限公司

新化县槎溪沙

坪风电项目
风电 50 在建

用字第

43000020230015
8号

湘发改许

〔2023〕144
号

娄环审

〔2024〕8号

湘水函

〔2024〕262
号

湘林地许准

〔2024〕2877号
正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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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发电

类型

指标容量

（MW）

项目

状态
用地预审

项目核准/备
案

环评批复 水保批复 林地/草地批复 建设手续

16 湖南永州慧诚新

能源有限公司

新田县枧头星

塘农光互补光

伏发电项目

集中

式光

伏

100 拟建

用字第

43000020240004
7号

新田县枧头

星塘农光互

补光伏发电

项目（一期）

项目备案证

明

新环评

〔2023〕21
号、永环评辐

表〔2024〕14
号

湘水函

〔2023〕358
号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17 新化游家威顿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

新化县游家镇

谢家庙光伏发

电项目

集中

式光

伏

80 在建

用字第

43000020240005
5号

新化县游家

镇谢家庙光

伏发电项目

备案证明

娄环新审

〔2023〕36
号

湘水函

〔2023〕384
号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18
新化永丰新能源

有限公司

新化县石冲口

镇永丰光伏发

电项目

集中

式光

伏

80 拟建 正在办理

新化县石冲

口镇永丰光

伏发电项目

备案证明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19
新化温塘新能源

有限公司

新化县温塘镇

光伏项目

集中

式光

伏

80 拟建 正在办理

新化县温塘

镇光伏项目

备案证明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20
耒阳国电投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

耒阳市水东江

街道光伏发电

项目

集中

式光

伏

80 拟建 正在办理

耒阳市水东

江街道光伏

发电项目备

案证明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21
耒阳国电投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

耒阳市导子东

湖风电场项目
风电 80 在建

用字第

43000020230001
2号

湘发改许

〔2023〕38
号

衡环发

〔2024〕77
号

湘水函

〔2023〕380
号

湘林地许准

〔2023〕3865号
正在办理

22 黄冈吉电新能源

有限公司

宁远县农林渔

光互补项目

集中

式光

伏

80 拟建

用字第

43000020230017
9号

宁远县农林

渔光互补项

目备案证明

宁环评

〔2023〕23
号

永环评辐表

〔2024〕12
号

湘水函

〔2024〕63
号

湘林地许准

〔2024〕2692号
宁自然资复

〔2024〕4号

正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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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发电

类型

指标容量

（MW）

项目

状态
用地预审

项目核准/备
案

环评批复 水保批复 林地/草地批复 建设手续

23
道县湘核清洁能

源有限公司

道县乐福堂

60MW风电场

项目

风电 60 拟建

用字第

43000020230002
2号

湘发改许

〔2023〕20
号

永环评

〔2023〕32
号

湘水函

〔2023〕409
号

湘林地许准

〔2023〕3757号
正在办理

24
双牌湘核清洁能

源有限公司

双牌县何家洞

70MW风电场

项目

风电 70 拟建

用字第

43000020220012
2号

用字第

43000020240001
0号

湘发改能源

〔2023〕28
号

湘发改能源

〔2024〕164
号

永环评

〔2023〕33
号）

湘水函

〔2023〕428
号

湘林地许准

〔2023〕3479号
湘林地许准

〔2024〕1182号
永林地（临）准许

〔2024〕001号
双林函〔2024〕54

号

正在办理

25
永州市金洞管理

区湘核清洁能源

有限公司

金洞野株源

100MW风电场

项目

风电 100 拟建

用字第

43000020220012
1号

湘发改能源

〔2023〕28
号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26 湖南桃源抽水蓄

能有限公司

湖南桃源木旺

溪抽水蓄能电

站项目

抽水

蓄能
1200 拟建

用字第

43000020220008
2号

湘发改能源

〔2022〕685
号）

常环建

〔2022〕49
号）

湘水函

〔2023〕154
号

林资许准（湘）

〔2023〕1号、湘

林地许准〔2023〕
3798号、湘林地临

许准〔2025〕5号

《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地字第

430725202400004
号）、湘工改办函

〔2022〕6号、《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430725202400091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68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64
号）、《建设工程



远达环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发电

类型

指标容量

（MW）

项目

状态
用地预审

项目核准/备
案

环评批复 水保批复 林地/草地批复 建设手续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89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66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65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90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77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86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84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67
号）、《建设工程



远达环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发电

类型

指标容量

（MW）

项目

状态
用地预审

项目核准/备
案

环评批复 水保批复 林地/草地批复 建设手续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74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73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71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85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69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75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87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79
号）、《建设工程



远达环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发电

类型

指标容量

（MW）

项目

状态
用地预审

项目核准/备
案

环评批复 水保批复 林地/草地批复 建设手续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88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81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72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80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83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78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76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70
号）、《建设工程



远达环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发电

类型

指标容量

（MW）

项目

状态
用地预审

项目核准/备
案

环评批复 水保批复 林地/草地批复 建设手续

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430725202400082
号）

27 沅陵五辰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沅陵县雄其坪

风电场项目
风电 200 拟建

用字第
43000020230019

2号

湘发改许

〔2024〕112
号）

怀沅环评

〔2024〕16
号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28 沅陵五辰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沅陵县盘古风

电场项目
风电 50 拟建

用字第
43000020230019

3号

湘发改许

〔2024〕112
号）

怀沅环评

〔2024〕11
号）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29 五凌新化电力有

限公司

新化县维山天

龙山风电项目
风电 40 拟建

用字第
43000020230016

5号

湘发改许

〔2024〕98
号）

娄环审

〔2023〕41
号

湘水许

〔2025〕112
号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30 中电（辰溪）新

能源有限公司

辰溪县金珠湾

风电场
风电 100 拟建 正在办理

湘发改许

〔2024〕135
号

怀辰环评

〔2023〕6号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31 通道电投新能源

有限公司

湖南省怀化市

通道县天堂界

50MW风电项

目

风电 50 拟建
用字第

43000020240009
6号

湘发改许

〔2024〕135
号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32 怀化溆浦县中电

新能源有限公司

溆浦县三江风

电场项目
风电 50 拟建

用字第
43000020240010

9号

湘发改许

〔2024〕135
号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33
中电农创（洪江）

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洪江市岔头风

电场项目
风电 135 拟建

用字第
43000020240001

8号

湘发改许

〔2024〕135
号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34 衡阳县中电新能

源有限公司

衡阳县樟木乡

风电项目
风电 50 拟建

用字第
43000020240011

8号

湘发改许

〔2024〕135
号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远达环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附件六：资质证书

序号 权利人
证书

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核发机关 备注

长洲水电

1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长洲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562707-00444 2007.12.25-2027.12.24 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五凌电力及其子公司

1 贵州清水江水电有限公司 取水许可证 A522628S2021-0725 2025.05.25-2035.05.24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到期续期，换发新证

2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落水洞

水电厂
取水许可证 A433130S2021-0106 2025.05.27-2035.05.26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到期续期，换发新证

3 怀化沅江电力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洪江水力发电厂
取水许可证 B431271S2022-0061 2025.01.24-2028.12.26 湖南省水利厅 负责人变更，换发新证

4 五凌新邵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052317-00021 2017.11.11-2037.11.10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5 五凌桃江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052320-00004 2020.05.25-2040.05.24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6 五凌双峰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052319-00009 2019.06.04-2039.06.03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7 五凌临湘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052315-00018 2015.06.24-2035.06.23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8 五凌汝城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052316-00045 2016.03.08-2036.03.08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9 汝城猴古坳风电开发有限

公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552321-00944 2021.04.20-2041.04.19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10 隆回冷溪山新能源有限公

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952321-00954 2021.06.09-2041.06.08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11 蓝山县卓越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952321-00948 2021.05.17-2041.05.16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远达环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序号 权利人
证书

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核发机关 备注

12 江华瑶族自治县协合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052316-00087 2016.11.29-2036.11.28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13 湘核新能源有限公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052318-00029 2018.07.17-2038.07.16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14 江华瑶族自治县坤昊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052320-00932 2020.11.24-2040.11.23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15 五凌沅陵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552321-00949 2021.05.17-2041.05.16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16 五凌新田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052318-00008 2018.01.24-2038.01.23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17 五凌石门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052318-00012 2018.02.13-2038.02.12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18 江永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552321-00940 2021.03.22-2041.03.21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19 五凌江永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052319-00015 2019.07.15-2039.07.14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20 新田九峰山风电有限公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552322-00998 2022.08.11-2042.08.10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变更，换发新证

21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五强溪

水电厂
取水许可证 D431222S2021-0020 2020.08.03-2025.08.02 沅陵县水利局 新增补充

22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凌津滩

水电厂
取水许可证 D430725G2025-0001 2025.04.27-2030.04.26 桃源县水利局 新增补充

23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近尾洲

水电厂
取水许可证 D430422G2025-0003 2025.5.30-2030.05.30 衡南县水利局 新增补充

24 新化新凌新能源有限公司 电力业务许可证 1052317-00002 2017.01.24-2037.01.23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新增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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